
校团〔2025〕3 号

关于印发《常州工学院学生活动接受赞助管理办法（试

行）》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体育教学部，各部门：

《常州工学院学生活动接受赞助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学

校研究决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25 年 1 月 7 日



常州工学院学生活动接受赞助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学校、学生组织利益和学生个人权益，进一

步规范各类学生活动的赞助行为，加强对赞助经费和物资的管

理使用，确保各类学生活动有序开展，促进各级学生组织健康

发展，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根据上级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校院学生会、其他学生组织，学生社

团，班级、团支部等学生组织开展的创新创业活动、体育健身

活动、文化艺术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主题团

日活动及其他学生活动。

第三条 赞助行为是指校内外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为商业

宣传推广或公益服务而自愿赞助学生活动的行为。

第二章 赞助的申请和审批

第四条 学生活动接受赞助需由相关学生组织向学生活动

主管责任单位提出申请。学生个人不得擅自以组织学生活动的

名义索取赞助，为个人谋利。

（一）校学生会、其他学生组织举办的活动主管单位为校



团委；

（二）二级学院学生会、其他学生组织、班级、团支部举

办的活动主管单位为二级学院团委；

（三）学生社团举办的活动主管单位为社团指导单位。

第五条 学生活动接受赞助申请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拟举办活动计划书或方案；

（二）拟赞助单位相关材料（营业执照、负责人身份证复

印件等）；

（三）赞助单位和被赞助学生组织双方就赞助经费、物资

和双方应承担的责任、义务达成的协议草案。

第六条 学生活动主管单位应加强对赞助单位有关情况的

审核，赞助单位应具有良好社会声誉或企业形象，没有违法、

违规、违纪等行为，否则不予审批。

第七条 学生组织接受任何赞助不得违反学校、学院的有关

规定或超越工作权限做出承诺等，学生组织不得承担任何形式

的销售任务。

第八条 所有学生活动接受的赞助仅限于商业宣传推广或

公益服务，不得危害国家、社会，不得损害学校利益、学校形

象和学生个人权益，原则上不得与学校现有业务范围相抵触。

第九条 经学生活动主管单位审批同意后，学生组织与赞助



单位签订赞助协议，明确双方权益和义务。

第三章 赞助的接受和管理

第十条 赞助单位提供的赞助包括学生活动所需要的经费、

物资等，赞助采取统一管理、统一使用的原则，严禁学生个人

私自挪用、侵占。

第十一条 各级学生组织接受的赞助到账或到校后，须在

学生活动主管单位备案，接受其监管。

第十二条 各级学生组织接受的赞助由指导老师指定专人

管理，并建立专门的账目，各项支出需凭票据由经手学生、学

生组织负责学生、指导老师 3 人签字后报销。

第十三条 学生组织赞助管理人员要定期向指导老师提供

赞助经费或物资使用情况报告，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第十四条 赞助单位的任何宣传方案（含宣传内容、方式、

时间等）必须提交学生活动主管单位审核后方可执行。

第十五条 赞助单位提供的宣传品内容，必须坚持正确的

政治方向，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不得出现危

害国家安全、泄漏国家机密、影响社会稳定及校园秩序的内容。

第十六条 赞助单位需要进校开展宣传推广活动的，由学

生活动主管单位协助其办理入校手续，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

可开展活动，宣传推广活动全程受学生活动主管单位监督。



第十七条 宣传推广活动涉及的任何展板、横幅或海报严

禁在学校宣传栏、其他公共设施上（含建筑物墙面、路灯柱、

护栏等）张贴、悬挂，只可在学生活动现场布置，活动结束后

立即撤除。

第四章 违规处理

第十八条 学生组织接受赞助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学校将

责令其整改，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关责任人纪律处分。

第十九条 赞助单位违反约定和本办法规定的，学校将终

止与其合作，并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校团委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正式

实施。


